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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  

(2025)渝 05破申 336号

申请人：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白涛

街道化医大道 55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778494910P。

法定代表人：潘华。

委托代理人：赵阳君，上海中联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赵怡然，上海中联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

师。

被申请人：重庆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

区石坪桥横街 58 号 1 幢 2 单元 3-2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500107202847306C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陶兴蓉。

申请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重庆市大山化工

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本院申

请对重庆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依法组织召开

听证会，申请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赵阳君、赵怡

然参加听证。被申请人重庆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经本院书面通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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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到庭参加听证，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院依法进行缺席

听证。

本院查明：2001年 1月 2日，重庆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在重

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，注册资本 1318 万元，

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 58 号 1 幢 2 单元 3-2 号。经

营范围：批发：危险化学品（不含除许可证核定范围以外的化学

危险品和易制毒化学物品）；批发、零售：预包装饰品（以上经

营项目均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）。销售：金属材料

（不含稀贵金属）、五金、汽车配件、通用零部件、建筑材料

（不含化危品）、日用杂品（不含烟花爆竹）、摩托车及零部件、

矿产品、汽车（不含 9座及以下乘用车）；生产销售活动板房；

制造摩托车零部件（不含发动机）；产品包装、仓储服务（不含

危险品，凭相关审批文件执业）；矿产资源勘察（凭相关许可证

核定的项目和有效期从业）；货物进出口；生产、销售：水性涂

料。（以上项目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；法律、行政法

规规定需许可审批的，取得许可审批后从事经营）

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

同纠纷一案，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（2022）渝仲字第 3769 号裁

决书，裁决：“（一）被申请人重庆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于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申请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支付

损失 43000000 元及资金占用损失（以 25800000 元为基数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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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7 月 4 日起至 25800000 元付清之日止，按中国人民银行

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计算）；……”。重庆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裁决

书确定的义务，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

请。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本院作出（2023）渝

05执 74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申请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申请资格合法有效。

被申请人重庆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

桥横街 58 号 1 幢 2 单元 3-2 号，工商注册登记机构为重庆市九

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重庆市第

五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

复》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规定，
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具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。重庆

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

备破产原因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三

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

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

第二条、第四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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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对重庆市大山化工有限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　长　　邓成江

审  判  员　  彭  浩

审  判  员　  王雪飞

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

法官助理　  王璐野

书  记  员　  蒋函巧


